
民國 107 年間函釋(資料來源：營建署函示彙編) 

 

◤Ch0Ch0Ch0Ch09999((((162162162162))))1010101071118711187111871118((((1070085324107008532410700853241070085324))))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 項第 3 款適用疑義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11.28.營署建管字第 1070085324 號書函 

說明： 

一、依據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國會辦公室 107 年 11 月 13 日便箋辦理，並復貴事

務所 107 年 11 月 5 日榮江字第 1071101 號申請書。 

二、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62 條第 1 項第 3 款

所稱「戶」、「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之定義及適用疑義，本署 100 年 11 月 2 日

營署建管字第 1000066401 號函（註）及 101 年 4 月 25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10024579

號函（附件）已有明文。 

三、另按本編第 160 條規定略以：「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之建築設計，除都市計畫

法令或都市計畫書圖另有規定外，依本章規定。」是以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

書圖如就連棟建築物設計之容積樓地板面積計算，另有規定時，得依其規定辦

理。至於來函所詢臺中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規定內容，因涉個案事實認定與地方

法令規定，仍請先向當地主管機關洽詢釐清 

 

◤Ch0Ch0Ch0Ch02222((((05905905905901010101))))1010101071717171004004004004((((1070061070061070061070068113811381138113))))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同時請領建照疑義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10.04.營署建管字第 1070068113 號函 

說明： 

一、復家欣事業有限公司 107 年 9 月 6 日家欣字第 107090601 號函。 

二、按「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內。但二宗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

地同時請領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同意，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為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所明定，如二宗以上基地已依上開規定同

時請領建造執照集中留設停車空間，尚無限制該二宗以上基地之使用執照需同時

請領。惟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留設停車空

間之基地申請改（新）建，其施工期間可否暫免設置或設置地點免受同一街廓之

限制 1 節，前經內政部 82 年 10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8289163 號函釋「同一基地申

請改（新）建，其原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於施工期間如需將該停車空間移置者，

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辦理，不得暫免設置，

且其移置區位不得位於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以外之地點設置以維公共交通。」參

酌內政部上開函意旨，依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集中留設停車空間之二宗基地，如

無附設停車空間之基地請領使用執照時，附設於另一基地之停車空間尚未取得使

用執照，應將其應設之停車空間暫時移置於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以維公共交通。 

 

◤Ch0Ch0Ch0Ch02222((((00000404040400003333))))1010101077770919091909190919((((1070814832107081483210708148321070814832)))) 



有關函詢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 條之 3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設計容量檢

討疑義 1 案 

內政部 107.09.19.內授營建管字第 1070814832 號函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謝文通建築師事務所 107 年 7 月 20 日(107)謝建所字第

07004 號函辦理。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 條之 3 規定略以：「都市計畫地區新建、

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第 1

項設置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其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下列規定：一、新建

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物者，以申請建築基地面積乘以 0.045（立

方公尺／平方公尺）。二、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

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尺）。」又

依該法規條文對照表說明 5 略以：「參考國內外相關雨水貯集量標準，於第 2 項

針對依本規則設置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訂定其建築基地之基本雨水貯集設計容

量標準；……。」究其立法原意，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之設計容量標準，係以建築

基地乘以 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尺）為基準訂定之，是以，新建建築物如係

全部建築基地已依上開規則第 3 項第 1 款規定，以建築基地面積乘以 0.045（立

方公尺／平方公尺）檢討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者，該建築基地後續申請新建、

增建或改建時，應無須依上開規則第 3 項第 2 款檢討辦理。 

 

◤Ch0Ch0Ch0Ch02222((((00004646464600002222))))1010101077770910910910914444((((1070005254107000525410700052541070005254))))    

Ch0Ch0Ch0Ch03333((((00007979797900003333))))1010101077770910910910914444((((1070005254107000525410700052541070005254)))) 

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防火構造間接合縫隙之防火性能認定疑義 1 案 

 建築管理組發布日期：2018-09-14 

內政部營建署 107.09.14.營署建管字第 1070005254 號函 

說明： 

一、依據 107 年 8 月 29 日本署國會交辦案件簽辦單辦理。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3 條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樓地板

應為連續完整面，並應突出建築物外牆五十公分以上。但與樓板交接處之外牆面

高度有九十公分以上，且該外牆構造具有與樓地板同等以上防火時效者，得免突

出。外牆為帷幕牆者，其牆面與樓地板交接處之構造，應依前項之規定。建築物

有連跨複數樓層，無法逐層區劃分隔之垂直空間者，應依前條規定。」查第二項

及第三項立法意旨係為加強帷幕牆與樓板交接處構造及挑空等樓層變化之管

理，防範火災延燒至其他樓層。 

三、又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在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是分隔該區劃之防火牆、防火樓板及防火設備等應具相同之防火時效，以維持防



火遮焰性與阻熱性之能力。 

四、另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46-2 條明訂：「分間牆、分戶牆、樓板或屋頂

應為無空隙、無害於隔音之構造，牆壁應自樓板建築至上層樓板或屋頂，且整體

構造應相同或由具同等以上隔音性能之構造組合而成。管線貫穿分間牆、分戶牆

或樓板造成空隙時，應於空隙處使用軟質填縫材進行密封填塞。」主要在確保其

隔音性能，至其防火性能應依同編第 86 條分戶牆及分間牆構造規定設置，兩者

性能規定皆應符合相關規定，應無疑義。 

 

◤ChChChCh10101010((((167167167167))))1010101077770822082208220822((((1070053468107005346810700534681070053468))))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 章無障礙建築物第 167 條第 1 項第 1 款

執行認定事宜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08.22.營署建管字第 1070053468 號函 

說明： 

一、復貴府 107 年 7 月 13 日府建管字第 1070133647 號函。 

二、按「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

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獨棟或連棟建築物，

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為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明定，如非屬上開適用範圍者，

自無該款之適用，至住宅單位定義 1 節，係指含有一個以上相連之居室及非居

室，有烹調及衛生設備，專供一個家庭使用之建築物，並有單獨出入之通路，不

需經過他人住宅而可自由進出者，合先敘明。 

三、次據同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

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

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有關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置檢討，請依上開規定辦

理。來函所詢事宜，涉屬個案事實認定，係屬貴管權責，請依有關規定，本於職

權核處逕復陳情人。 

 

◤ChChChCh11113333((((262)262)262)262)1010101077770808080810101010((((1070054646107005464610700546461070054646))))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 107.08.10.營署建管字第 1070054646 號函 

說明： 

一、復貴公司 107 年 7 月 25 日柏字第 1070725001 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1 條第 1 款、第 2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實測地形圖上依左列平均

坡度計算法得出之坡度值：（一）在地形圖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二

十五公尺。......。」、「坡度陡峭者：所開發地區之原始地形應依坵塊圖上之平均

坡度之分布狀態，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

者。......。」有關坡度陡峭不得開發建築部分，係依第 261 條第 1 款規定之方格



坵塊圖，計算該方格「平均坡度」，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坵塊圖上之每一方格

視為一「均質區」，以呈現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始地形。 

 

◤ChChChCh01010101((((001001001001----38383838))))1010101077770000777700006666((((1071234262107123426210712342621071234262))))    

ChChChCh00002222((((000028282828))))1010101077770000777700006666((((1071234262107123426210712342621071234262))))    

ChChChCh00002222((((057057057057))))1010101077770000777700006666((((1071234262107123426210712342621071234262)))) 

有關非依建築法所留設之騎樓（私設騎樓），是否係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之私設通路，又騎樓（無論法定騎樓或私設騎樓）只要建立是否即負有供公

眾通行之義務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07.06.營署建管字第 1071234262 號函 

說明： 

一、復大部 107 年 5 月 8 日交路字第 1070011565 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 條規定：「商業區之法定騎樓或住宅區

面臨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之法定騎樓所占面積不計入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建築基

地退縮騎樓地未建築部分計入法定空地。」是「法定騎樓」如符合上開規定，得

不計入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至「私設騎樓」則無上揭條文之適用，應計入基地

面積及建築面積，且非屬同編第 1 條第 38 款所稱私設通路。 

三、有關建築物騎樓之留設，依都市計畫法規或都市計畫案就各種使用分區或用

地應留設騎樓之區位、寬深等予以指定；另有關構造部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57 條定有明文，惟涉個別都市計畫及個案建築執照內容，係屬地方

政府權責，如有個案疑義，請逕向建築物所在地主管機關洽詢。 

四、至騎樓是否負有供公眾通行之義務 1 節，涉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

第 1 款用詞定義，請本於權責卓處。 

 

◤ChChChCh00002222((((000031313131))))1010101077770000528528528528((((1070034292107003429210700342921070034292))))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1 條疑義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7.05.28.營署建管字第 1070034292 號 

說明： 

一、復貴院 107 年 5 月 7 日桃院豪民行 104 年度重訴第 540 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1 條規定：「建築物最下層居室之實鋪地

板，應為厚度九公分以上之混凝土造並在混凝土與地板面間加設有效防潮

層。......。」業已明文，所稱地板係指實鋪地板。另有關防潮施工法涉個案事實

規劃，由建築師簽證負責。 

 

◤ChChChCh00002222((((000049494949))))1010101077770000555502020202((((1071186233107118623310711862331071186233)))) 

貴府函，有關建築物用途為畜牧設施（豬、牛、羊舍）等類似用途之建築物，其

汙水處理設施計算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 107.05.02.營署建管字第 1071186233 號函 



說明： 

一、復貴府 107 年 3 月 29 日府建管二字第 1073906996 號函。 

二、按「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除依下水道法令規定排洩至污水下水道系

統或集中處理場者外，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並排至有出口之溝渠，其排放口上

方應予標示，並不得堆放雜物。……前項之生活雜排水係指廚房、浴室洗滌水及

其他生活所產生之污水。」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9 條明文，次按

本署 97 年 6 月 17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70032608 號函釋示略以：「……爰農業設施

倘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核意見不得設有供人使用之浴廁等衛生設備，故核發建築執

照並無需要求設置供生活雜排水及污水處理設施；另為培育農作需求而設置管理

室，由於供特定人管理使用，因此採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數、污水量及

水質參考表「H-2 類組」檢討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數與污水量計算，以避免廢污

水排放污染。」依貴府來函所稱畜牧設施因飼養所產生的動物汙廢水應非屬上開

規定所稱之生活雜排水，至畜牧設施是否涉及設置管理室等空間供特定人使用，

而應依上開函示採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數、污水量及水質參考表「H-2

類組」檢討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數與污水量計算，請逕向農業主管機關洽詢。 

 

◤ChChChCh00004444((((110110110110))))1010101077770000420420420420((((1071175557107117555710711755571071175557))))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疑義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04.20.營署建管字第 1071175557 號函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107 年 2 月 12 日金建字第 106A04001 號函。 

二、Ｃ類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工廠除外）者，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9 條規定應為防火構造建築物，其防火間隔仍應依同

編第 110 條規定檢討。 

三、另按「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在 1.5 公尺以上未達 3 公尺

範圍內之外牆部分，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其牆上之開口應裝設具同等以

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但同一居室開口面積在 3 平方公尺以下，且

以具半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不包括裝設於該牆壁上之門窗）與樓板區劃分隔

者，其外牆之開口不在此限。」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第 2 款

所明定，「非屬居室部分，與居室之間如以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不

包括裝設於該牆壁上之門窗）區劃分隔者，得依第一百十條第二款及第四款但書

規定辦理；如與居室間未以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區劃分隔者，依第一

百十條第二款及第四款但書規定辦理時，應與該居室合併計算外牆開口面積。」

本部 93 年 3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23671 號業釋示在案，又建築物部分樓層

如採無外牆之設計，該樓層距境界線未達 3 公尺部分，用途應依本部 87 年 12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8773445 號函（註一）釋辦理，本署 94 年 12 月 6 日營署建管字

第 0942921971 號函（註二）業釋示有案。是如距境界線未達 3 公尺部分外牆開

口未裝設門窗，應依本署 94 年 12 月 6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42921971 號函（註二）



辦理 

四、又「作業廠房與其附屬空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用途，並能個別通達避難層、地面或樓梯口。前項防火

設備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為同編第 271 條第 2 項所明文，是應依上開

規定進行區劃設計，並無所在樓層之區別。倘有個案認定疑義，請檢具具體資料

圖說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 

<<註一>>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整理專案小組」會議研商建築技術規則有

關防火間隔範圍內之使用會議結論，請查照辦理。 

內政部函 87.12.04.台內營字第 8773445 號 

說明： 

一、本案經本營建署組成「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整理專案小組」，並邀集台北

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臺灣省政府建設廳、部分縣（市）政府、相

關機關及公會召開專案會議，獲致決議如說明二。 

二、防火間隔範圍內之使用，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防火間隔留設之目的係為於發生火災時阻隔火勢蔓延，以避免影響鄰幢建

築物之安全。在不妨礙其設置目的之原則下，防火間隔內得設置平面式車道，及

以不燃材料構築且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雨遮、花台、汽車坡道、人工地盤、採光井、

圍牆等設施或構造物；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條規定作為避難

層出入口接通道路使用之通路及依同編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接通道

路者，其規定寬度範圍內不得設置。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十條之圖 110-(3)、圖 110-(4)、圖 110-(5)

及圖 110-(6)配合修正如後附圖例。 

<<註二>> 

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執行疑義乙案，復請

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94.12.06.營署建管字第 0942921971 號 

說明： 

一、復○○○建築師事務所 94 年 7 月 8 日（94）成建字第 001 號函及中華民國

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94 年 10 月 21 日建師全聯（94）字第 0940000709 號函。 

二、「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未達一．五公尺範圍內之外牆部

分，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其牆上之開口應裝設具同等以上防火時效之防

火門或固定式防火窗等防火設備」「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在

一．五公尺以上未達三公尺範圍內之外牆部分，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其

牆上之開口應裝設具同等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分別為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所明定，又本部 87 年 12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8773445 號函（收錄於本署編之 94 年版「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

彙編（建築設計施工編）」p.376）釋：「……在不妨礙其設置目的之原則下，防



火間隔內得設置平面式車道，及以不燃材料構築且免計入建築面積之兩遮、花

台、汽車坡道、人工地盤、採光井、圍牆等設施或構造物；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條規定，為避難層出入口接通道路使用之通路及依同編第一

百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接通道路者，其規定寬度範圍內不得設置。」（註：

前揭函引用之第 110 條第 1 項第 2 款，現行條文移列至同條文第 6 款）故建築物

部分樓層如採無外牆之設計，該樓層距境界線未達 3 公尺部分，用途應依本部前

揭函釋辦理。 

 

◤ChChChCh00003333((((07902079020790207902))))1010101077770000420420420420((((1070023431107002343110700234311070023431))))    

ChChChCh12121212((((242242242242))))1010101077770000420420420420((((1070023431107002343110700234311070023431)))) 

關於防火構造建築物內豎道防火遮煙性能疑義 1 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7.04.20 營署建管字第 1070023431 號函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107 年 3 月 27 日（107）壹師字第 10703027 號函。 

二、按「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及其他類似部

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

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前項昇

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

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之限制；昇降機間出

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遮煙性能時，昇降機道出入

口之防火設備得免受應具遮煙性能之限制。」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2 項所明定，是如無設計昇降機間併同昇降機道區劃時，昇

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另上開條文第 1 項「昇降機道裝設之防

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之規定，檢送本部 104 年 8 月 17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2808 號函（註），請參考。 

三、倘仍有個案認定疑義，請檢具具體資料圖說逕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 

<<註>>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203 條第 1 項有關「昇降

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之疑義案，請查照。 

內政部函 104.08.17.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2808 號 

說明：案經本部營建署 104 年 7 月 6 日邀集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部分委員、部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機關共同研商，獲致結論詳如本部營建署 104 年 7

月 16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42911258 號函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結論： 

一、有關昇降機道之遮煙性能，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規

定，計有第 1 項「昇降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第 2 項「昇降機

道前設有昇降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降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



備」及「昇降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遮煙性

能」三種方式，其中第 2 項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或非防火設備，本部皆已認

可通過三家以上具遮煙性能之產品，應依規定辦理。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203 條第 1 項「昇降

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規定如下： 

（一）所稱之防火設備可分為單一設備兼具防火及遮煙性能者，與複合設備組合

後具防火及遮煙性能者兩種型式，如圖一、二所示。 

（二）複合型防火設備之防火性能組件及遮煙性能組件，得依其性能分別申請評

定及認可，並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時同時檢附其各組件之認可文件。 

（三）該防火設備若為常時開放式，應可隨時關閉，並應裝設利用煙感應器連動

或其他方法控制之自動關閉裝置，但應以人員能即時安全疏散為原則，且經開啟

後應能自動關閉。 


